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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纪念金币

买入一枚假货

最近几年， 收藏成了越来越多

人的爱好， 涉及的藏品也是五花八

门， 从传统的古董、 邮票和各种限

量商品， 到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运动

鞋， 都可以成为一种藏品。

我的当事人朱某喜欢收藏的是

纪念币 ， 这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藏

品。

有的人收藏纪念币纯粹出于兴

趣爱好， 也有人看中的是纪念币保

值、 升值的投资价值。

没想到， 这个爱好却给朱某惹

来了麻烦。

根据公安机关的认定 ： 2021

年 2 月， 朱某在明知网店卖家销售

的熊猫纪念金币是仿制金币的情况

下， 以 150 元的价格在该网店购买

了一枚面额 200 元的仿制熊猫纪念

金币用于收藏。

经鉴定， 他持有的该熊猫纪念

金币为假币， 中国金币总公司维权

反假办公室出具价格说明， 该版熊

猫纪念金币的发行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 参考销售价格为 4258

元 ／枚。

因为涉嫌犯罪

遭到移送起诉

2022 年 8 月 ， 公安机关以朱

某涉嫌购买假币罪， 向检察机关移

送起诉。

根据 《刑法》 规定， 出售、 购

买、 运输假币罪是指出售、 购买伪

造的货币或者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

运输， 数额较大的行为。

而最高人民检察院 、 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

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 出售、

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明知是伪造的

货币而运输， 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

或者币量在四百张 （枚） 以上的，

应予立案追诉。

我们接受委托后， 经过阅卷并

听取当事人意见， 认为本案中对朱

某行为的定性没有问题， 但本案涉

案金额较小， 主观恶性不大， 有争

取相对不起诉的机会。

围绕情节辩护

争取从宽处理

为了争取从宽处理， 围绕朱某

涉嫌犯罪的情节， 我们着重作了论

述：

首先，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朱某

虽然知悉网店商家出售的是假币，

但只是为了自己收藏而购买， 并没

有出售牟利的意图， 因此其不存在

使用和出售假币的行为。 当然， 他

的行为被认定为购买假币是没有问

题的。

但是， 考虑到他购买的次数仅

为一次， 购买的数量也仅为一枚，

而且其到案后如实供述， 认罪态度

较好， 假纪念币也已经被查获， 没

有流落到社会上 ， 社会危害性有

限， 而且其购买假币的行为也与网

店平台对商家的监管不严有关。

其次， 犯罪嫌疑人朱某在本案

发生之前一直是遵纪守法的公民，

且其受过高等教育， 在事发前后到

目前均有稳定的工作 、 收入和住

所。

当然， 他的法律意识不强， 以

为购买假金币自己收藏不构成违法

犯罪才会去购买， 这也是不可忽视

的因素。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规定： 出售、

购买假币或者明知是假币而运输，

总面额在四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

的， 属于 “数额较大”， 即 4000 元

是入罪的门槛。

在本案中， 假纪念币经鉴定得

出的参考价格 4258 元， 刚刚超过

该罪名的追诉金额， 朱某的犯罪情

节显著轻微。

办案期间， 我们还通过检索找

到了不少类似案件， 其中就有获得

不起诉的案例。

有的案件与本案案情基本相

同， 购买一枚假金币， 但其真币价

值经鉴定达到 10000 元以上， 最终

检察机关还是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

定。

相比这些案件， 本案的金额更

小， 主观恶性亦不大， 更符合相相

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 因此我们建

议检察院对朱某依法作出相对不起

诉决定。

通过公开听证

获不起诉决定

听取我们的意见后 ， 2022 年 9

月， 检察机关就本案举行听证会， 会

上三名听证员一致同意对朱某不起

诉。

会后， 检察机关作出了 《不起诉

决定书》， 认为： 犯罪嫌疑人朱某实

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

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 但犯罪

情节轻微、 具有认罪认罚、 坦白等情

节， 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朱某作出不起

诉。

至此， 这起案件圆满结束， 并取

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 几乎所

有人都知道购买假的人民币纸币、 硬

币涉及违法犯罪， 却没有意识到假纪

念币也是假币， 而明知是假币予以购

买就可能涉嫌犯罪。

因此 ， 搞收藏也要增强法律意

识， 不要稀里糊涂犯了法！

网上售卖的商品，有时候真假难辨。但对于价格明显低于

正品的商品，即便买卖双方并不挑明，买的人一般也知道自己

购买的商品是假货。

如果只是买一件仿冒的衣服、一双假冒的名牌鞋，一般对

购买者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买的是特殊的商品，就有

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 李燕

一笔 20 万元的借款， 因借款

人失踪、 担保人故意签错名而险无

着落。 由于担保人不接收传票、 不

出庭应诉， 字迹比对的鉴定也无法

完成， 债主只得暂时撤诉。

这样一场走入 “死胡同” 的诉

讼， 如何才能 “柳暗花明” 呢？

出借20万元

期满索债无门

2008 年 10 月， 张翔向赵新荷

借款 20 万元 ， 借款期限为 2 年 ，

并为此订立借款担保合同一份， 由

吴全在保证人一栏签字。

没想到， 此时吴全偷偷留了个

心眼。 他名叫吴全， 但在担保合同

上却故意签名为 “吴泉”， 而赵新

荷当时并未察觉。

后还款期限届满， 借款人张翔

不但未还款， 而且下落不明， 于是

赵新荷只得找到担保人吴全要求其

按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被后者

拒绝。 无奈之下， 赵新荷只得委托

律师向法院起诉， 要求担保人吴全

承担保证责任。

但这时他们才发现， 吴全的签

名为 “吴泉 ”， 并非其真实姓名 ，

而且他拒绝签收法院邮寄的诉讼文

书， 也拒绝出席庭审。

担保人不出庭

笔迹难以鉴定

为证明 “吴泉” 的签名是吴全

所写， 在诉讼过程中， 赵新荷的律

师申请了笔迹鉴定， 但因为吴全缺

席审判， 无法提取到用来对比的笔

迹， 导致鉴定工作无法进行。

最终 ， 赵新荷只得选择了撤

诉。

左思右想， 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的赵新荷找到了我， 希望我帮助他

走出这条诉讼讨债的死胡同。

经过几天的考虑， 我对于该案

有了初步的思路， 决定接受委托。

但我事先还是对案件结果做了不利

的预测， 并将该不利后果如实告知

了赵新荷。

果然， 在该案重新起诉到法院

以后， 被告吴全还是故技重施， 不

签收任何法律文书， 不出庭应诉，

也就是不肯留下任何笔迹。

辗转获得笔迹

诉讼获得完胜

此时， 为证明 “吴泉” 的确是

“吴全” 亲笔书写， 唯有笔迹鉴定

这一条出路。 而做鉴定的关键， 就

是要想办法取得吴全的笔迹。

在此前与我的当事人赵新荷多

次交谈的过程中， 我了解到被告吴

全已经结婚生子， 还在当地的镇上

开了一家家具公司， 这让我看到了

案件的突破口。

既然已经结婚， 必然会有婚姻

登记， 而在结婚登记审查上的签字

一般情况下应该就是本人所签； 同

时通过吴全开办家具公司的名称，

我在工商局查到了当时申请注册公

司的文件， 上面有吴全作为股东、

法定代表人的签字， 这些签字也应

该是本人所签。

在取得这些证据后， 经过与借

款担保合同上 “吴 ” 字的肉眼对

比， 我们确认这些签名的确是其本

人所签， 于是向法院提交了笔迹鉴

定的申请， 并将上述取得的材料作

为对比笔迹。

最终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与我

们预期的一致， 此后的诉讼进程我

们乘胜追击， 最终取得了完胜。

民间借贷行为

留存相关证据

通过该案， 我更深刻地体会到

律师办案不应仅局限于与该案直接

有关的人证、 书证， 一些看似无关

的材料也可能成为案件出奇制胜的

法宝， 足够的职业敏感和生活经验

有时能够取得锦上添花的效果。

此外在民间借贷过程中， 有几

点是需要当事人格外注意的。

首先， 如果没有订立完善的合

同， 至少应该打个借条之类的书面

凭证， 否则口说无凭；

其次 ， 要注意核对凭证上的金

额、 日期， 还有就是如本案这样的当

事人姓名， 这点可能是很多人会忽视

的。

此时不但要核对借款人的签名，

同时也要核对出借人的签名， 实践中

我也曾经遇到过故意把出借人名字写

错的 “老赖”。

大额的资金一般应通过银行等能

够留存电子证据的渠道转账， 并保留

转账凭证， 日后一旦发生纠纷可以作

为证据。

最后， 如果订立了借款合同， 那

么可以在合同中约定， 如果一方违约

导致诉讼的， 另一方因此而产生的律

师费、 交通费由违约方承担。

这点很重要， 也是很多当事人会

问的一个问题———“如果胜诉， 我的

律师费是否可以要求对方承担？” 要

想达到这个目的， 事先必须在合同中

有明确约定。

只有事先进行了明确约定， 法院

才有可能支持维权付出的合理律师费

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为逃债留下假名 巧取证终获胜诉


